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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青岛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青民规〔2022〕1号）
二、低保标准
自2023年1月份起，本区城乡低保标准为1045元/人/月。低保施行差额救助，动态管理。
三、认定条件
认定低保对象的基本条件包括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按规定程序认定。
（一）本区户籍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低保规定条件的；
（二）本区户籍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总收入扣减医疗、教育费用等必需支出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区低保标准，且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低保规定条件的。
四、办理程序
申请：申请低保一般应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出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受申请人委托，村（居委会）可以代其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交低保申请及其相关材料。低保申请材料主要包括：户口簿、身份证等证件；低保申请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书面声明；提供的信息材料真实、完整、有效的承诺书；低保申请家庭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
受理：镇（街道）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审核：镇（街道）通过信息核对、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审核意见。镇（街道）对拟确认为低保对象的，在申请家庭所在村（社区）进行公示。
确认：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镇（街道）应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救助金额，发放确认通知书，并从作出确认同意决定之日下月起发放低保金。
五、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民政部门。
六、办理时限
低保审核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30个工作日。
七、低保金发放方式
低保金通过代理金融机构实行社会化发放。

